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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緒論 

容量分析之重點在於探討車流與交通設施及其運轉策略之互動

關係。分析結果可供規劃、設計及訂定改善策略之參考。容量分析的

對象相當廣泛，不同公路設施有不同的功能及車流特性，但容量分析

之過程常用到一些共同的原則或觀念。本章簡要說明容量分析的性質

及一些基本觀念。 

2.2 阻斷性及非阻斷性車流 

公路車流可分成阻斷性車流及非阻斷性車流。如一車輛無優先路

權，因而須減速或停車以讓路，則其所屬的車流為阻斷性車流。市區

平面道路受號誌或「停」、「讓」標誌控制的車流皆屬阻斷性車流。高

速公路進口匝道之車輛無優先路權，也有受燈號控制之可能，因此其

所屬的車流為阻斷性車流。市區高架道路主線及高速公路主線之車輛

通常有優先路權，因此其所屬之車流為非阻斷性車流。但在特別的情

況下，這種設施上的車流也可能因受管制而成為阻斷性車流。一般而

言，阻斷性車流的特性比較複雜。 

2.3 車種及車道之分類 

2.3.1 車種 

公路容量及服務水準受車種組成的影響，通常較長的車輛有較高

的總重(gross weight)，其爬坡性能較差，占用的道路空間較大，而且

會增加車輛之間的車距。於容量分析時，依據對交通運轉的影響程度，

車種可歸類為機車、小車、大客車、大貨車(單體)、半聯結車及全聯

結車。 

機車係指汽缸排氣量在 250cc 以下之輕型機車及普通重型機車，

如圖 2.1 所示。此類機車一般長度不到 2 公尺，寬度多在 06~0.8 公

尺，因此占用之道路空間比其他車種小得多。 

至於汽缸排氣量超過 250cc 之大型重型機車，因其行駛規定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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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汽車，且目前占車流比例極少，爰於容量分析時暫歸類為小車。 

 

圖 2.1 機車樣本 

小車則係指 4 輪之小客車、廂型車及小貨車，如圖 2.2~圖 2.7 所

示之。 

 

圖 2.2 小客車樣本 1 

 

圖 2.3 小客車樣本 2 

 

圖 2.4 廂型車樣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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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廂型車樣本 2 

 

圖 2.6 小貨車樣本 1 

 

圖 2.7 小貨車樣本 2 

大客車絕大多數為商用運送乘客之大型車輛，如圖 2.8 及圖 2.9

所示。這種車輛有足夠的高度讓乘客站立。目前法規限定大客車長度

不能超過 12.2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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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大客車樣本 1 

 

圖 2.9 大客車樣本 2 

大貨車指大型單體貨車，如圖 2.10 及圖 2.11 所示。 

 

圖 2.10 大貨車樣本 1 

 

圖 2.11 大貨車樣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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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聯結車為有一曳引車(tractor)及一半拖車(semi-trailer)所組成的

車輛，如圖 2.12 所示。必要時，曳引車及半拖車可分離。但半拖車只

有後端有車輪，所以分離之後，前端須另外加裝支架。全聯結車由一

單體大貨車及最少一輛全拖車(full-trailer)所組成，如圖 2.13 所示。 

 

圖 2.12 半聯結車樣本 

 

圖 2.13 全聯結車樣本 

將車種細分成上述 6 種，可能產生資料蒐集的困難，其原因之一

在於車種統計方式及分類標準之不一致。 

如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主要係以載客人數或車輛總種區

分大/小客車或大/小貨車。若是以車輛偵測器蒐集資料，則以車輛長

度進行車種分類，而各機關設定之標準亦可能不一致。舉例而言，於

高速公路 ETC 門架及鄰近車輛偵測器所蒐集之車種資料即有差異，

因 ETC 之車輛分類係以車輛於監理單位登記之車種判讀，而高速公

路偵測器以偵測車長不超過 5.5 公尺歸類為小車；車長超過 5.5 公尺

但不超過 12.2 公尺歸類為大車；車長超過 12.2 公尺者則為聯結車。 

而若是以空拍俯視方式蒐集車流資料，其車種歸類亦可能受限於

畫面視角及影像解析度而調整判別標準。因此車種如何分類受到資料

來源因素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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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蒐集之另一困難處為路段車流中，某一車種之樣本數太少，

因此不易取得足夠樣本以分析相關交通運轉特性。在這種情況之下，

該車種(如全聯結車)須當作另一運轉特性相接近之車種(例如半聯結

車)分析。 

綜合上述之資料蒐集困難性，本手冊各章的車種分類隨著資料來

源及現場調查之難易程度而有差異性。例如大車可能包括大客車、大

貨車、半聯結車及全聯結車。半聯結車及全聯結車也可能全部當作半

聯結車來分析，並統稱為聯結車。 

2.3.2 車道  

本手冊所分析之車道分成五類，分述如下： 

1. 禁行機車道 

機車、小車及大型車輛在法規上皆歸屬於汽車，基於行車安

全之考量，有些車道會標繪「禁行機車」標字，禁止機車行駛。 

2. 混合車道 

如一車道允許慢車、機車及 4 輪以上汽車共用時，則此種

車道歸類為混合車道。 

3. 快慢分隔島兩側車道 

通常快慢分隔島左側車道禁行機車，分隔島右側車道主要

供機車行駛或提供左側車道之車輛提前變換車道再於下游路口

右轉。 

4. 機車優先/專用道 

機車優先/專用道之設置為使大型重型機車以外之機車與 4

輪以上汽車能夠分流運行。機車專用道，僅供機車行駛；機車優

先道，汽車雖可跨越使用，但機車仍具備優先行駛權。 

5. 慢車道 

慢車道指自行車及其他低速車輛用的車道，會以快慢車道

線與小車、大車之車道分隔。此種車道允許機車(屬於汽車)及自

行車行駛。本手冊分析之慢車道車種，只有機車。 

臺灣還有其他類型之車道，其中一例為高乘載車輛之車道(high 

occupancy vehicle lane)，但本所尚未研究此類型車道之車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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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基本車流參數 

車流的狀況可用許多參數或變數來描述，本節說明公路容量分析

時常用的參數。 

2.4.1 流量(Volume)及流率(Flow Rate) 

流量指在一時段內(如 5 分鐘)通過一定點之車數或人數。在此時

段內，單位時間通過一定點之車數或人數之平均值稱為流率。例如 5

分鐘內通過一定點之車數為 200 輛，則流量為 200 輛，其相關流率為

每分鐘 40 輛，或每小時 2,400 輛。 

分析容量時一般使用流率。流率可分成需求流率(demand flow or 

demand flow rate)及實際流率(observed flow)。需求流率為欲通過一設

施或定點之流率。實際流率則為觀察到可通過一設施或定點之流率。

需求流率超過實際能通過一設施或定點的流率會造成壅塞狀況。 

分析路段若有壅塞狀況，現場調查需求流率時必須根據該路段壅

塞區上游(停等車隊或慢行車隊之上游)從各方向欲進入分析路段的

流率來估計。 

2.4.2 密度(Density)及占有率(Occupancy) 

密度指單位路段長度內或單位面積內的車輛數或人數。密度之衡

量需涵蓋相當長的路段，或相當大的面積內之車輛數或人數來估計才

有意義。公路路段的密度難以直接從現場觀察直接估計，因此常以占

有率來替代密度。 

占有率指一時段內(如 1 分鐘)，一特定長度之偵測範圍被車輛占

據之時間的百分比。此參數之值通常可用車輛偵測器自動估計，最常

用的偵測器為裝在路面之磁場偵測器。美國用來估計占有率的磁場偵

測器多數為 6 英呎×6 英呎之矩形線圈(detector loop)。車頭或車尾距

離線圈大約 2 英呎之內時，車輛就可被偵測到，因此 6 英呎長的線圈

的偵測區長度大約有 10 英呎。臺灣高速公路上的磁場偵測器通常之

形式及尺寸如圖 2.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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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上，密度及占有率有下列的線性關係： 

D =
10𝐾

𝐿𝑑 + 𝐿
  (2.1) 

此式中， 

D = 密度(輛/公里/車道)； 

K = 占有率(%) 

Ld = 偵測區長度(公尺) ； 

L = 平均車長(公尺)。 

事實上，密度與占有率的關係有相當大的變異性。根據國道 1 號

高速公路資料所建立之關係如圖 2.15 所示，在同一占有率時，密度

的變異範圍相當大。 

 

   

資料來源：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尺寸單位：公釐) 

圖 2.14 圓形及矩形偵測器線圈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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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 國道 1 號占有率與密度的關係 

 

2.4.3 平均速率(Average or Mean Speed) 

車輛從某一點行進到另一點之速率稱為該車在兩點之間的旅行

速率。車輛通過一定點時的速率則可稱為現點速率。估計長距離的旅

行速率可依靠自動偵測系統蒐集車輛到達起訖點之時間。現點速率則

可用雷射或雷達測速槍、或車輛偵測器來估計。 

使用測速槍時，瞄準的方向與車行方向所造成的角度影響測速槍

取得之速率與實際速率的關係。如圖 2.16 所示，假設車行方向 BC 與

瞄準方向 AB 之角度為 θ，則實際速率 VBC 與測速槍取得之速率 VAB

有如下的關係： 

𝑉𝐵𝐶 =
𝑉𝐴𝐵
cos 𝜃

 (2.2) 

換言之，測速槍取得之速率經常低於實際速率。如果 θ 等於 15°，

則 cosθ = 0.966。在這情況下，測速槍所得之速率為實際速率之 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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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 測速槍瞄準方向 AB 與車行方向 BC 之角度 

用雷射槍取速率樣本時，須避免瞄準擋風玻璃，最好瞄準牌照或

牌照附近之車頭，以減少雷射波之發散。 

交通管理(traffic management)所需之車速資料通常必須用偵測器

自動蒐集，圖 2.17 顯示美國常用來測速之磁場偵測器之設置[1]。這

種偵測器根據車輛行駛 16 英呎(不到 5 公尺)之距離所需之時間來估

計速率。在沒有壅塞的狀況下，車速在這短距離內的變化很小，所以

估計的車速近似現點速率。 

 

圖 2.17 蒐集車速用之磁場偵測器配置方式 

個別車輛的速率須整合成平均速率及其他統計資料才有應用價

值。平均速率可分為時間平均速率(time-mean speed)及空間平均速率

(space-mean speed)。平均旅行速率(average travel speed)通常即指空間

平均速率。時間平均速率為個別車速之平均值，可估計如下： 

𝑉𝑡 =
∑ 𝑢𝑖
𝑛
𝑖=1

𝑛
 (2.3) 

此式中， 

6 ft

6 ft

6 ft

6ft

16 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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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 =  時間平均速率； 

ui = 車輛 i 之速率； 

n = 車輛數。 

平均旅行速率或空間平均速率等於一固定的行車距離除以平均

旅行時間。其值可估計如下： 

𝑉𝑆 =
𝐿

∑ 𝑡𝑖
𝑛
𝑖=1

𝑛

=
𝑛

∑
1
𝑢𝑖

𝑛
𝑖=1

 (2.4) 

此式中， 

VS = 平均旅行速率(空間平均速率) ； 

L = 行車距離； 

ti = 車輛 i 行走 L 之旅行時間； 

n = 車輛數； 

ui = 車輛 i 之旅行速率。 

理論上，時間平均速率 Vt與平均旅行速率(空間平均速率)VS有

下列的關係： 

𝑉𝑡 = 𝑉𝑆 +
𝜎𝑡
2

𝑉𝑆
 (2.5) 

此式中， 

t
  = 個別車速之標準差(standard deviation)。 

從式(2.5)可知，除非所有的車速都一樣(𝜎𝑡 = 0)，否則時間平均速

率高於平均旅行速率。但在車流穩定的狀況下(未進入車速有大變化

之前)，時間平均速率與空間平均速率(平均旅行速率)之差距很有限，

通常在 3 公里/小時之內，而車流進入不穩定狀況後，兩者的差距有

時超過 10 公里/小時左右[2]，圖 2.18 顯示此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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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8 國道 1 號時間平均與空間平均速率之關係 

 

2.4.4 密度、流率與平均旅行速率的關係 

非阻斷性車流之密度影響平均旅行速率及流率。理論上，這三個

車流特性有下列的關係： 

𝑄 = 𝑉𝑆𝐷 
(2.6) 

此式中， 

Q = 流率； 

VS = 平均旅行速率(空間平均速率)； 

D = 密度。 

式(2.6)之關係中，密度是主要影響因素。換言之，平均旅行速率

及流率受制於密度，其一般關係可用圖 2.19、2.20 及 2.21 來描述。 

當密度很低時，平均旅行速率 VS接近或等於圖 2.19 及圖 2.21 所

示的平均自由旅行速率 Vf  (average free-flow speed)，此速率為車輛的

速率不受到下游車輛所約束時的速率。一般而言，如車流不受干擾，

則一車跟隨前車之距離在相當於 6 秒以上之行車距離時，則該車有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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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自由行車程度。在自由旅行狀況下，雖然平均速率高，但因密度

低，所以從式(2.6)所得之流率(或在現場可觀察到的流率)相當低。圖

2.20 及 2.21 顯示這現象。 
 

V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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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f

D0

0 D
jam

V
s

 

 

圖 2.19 平均旅行速率與密度之關係示意圖 

 

 

圖 2.20 流率與密度之關係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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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 平均旅行速率與流率之關係示意圖 

密度稍微增高時，平均旅行速率可能仍接近或等於平均自由旅行

速率，因此流率顯著的增加。密度如繼續增高，平均旅行速率開始減

低，但流率持續增加，直到密度等於臨界密度(critical density) DC，此

時流率達到最高值(見圖 2.20 及 2.21 之 Qmax)，其相關之平均旅行速

率稱為臨界速率(critical speed) VC。密度接近或等於臨界密度時，車流

已可能進入不穩定的狀態。換言之，本來高速行進的車輛可能在短時

間內就會顯著降低速率以避免碰撞。 

密度超過臨界密度並持續增高時，平均旅行速率會大量的下降，

同時流率也隨著減少。最後因過度壅塞，駕駛人必須停車，平均旅行

速率及流率等於零，此時的密度可稱為壅塞密度(jam density) Djam。 

上述的車流特性假設密度，流率及平均旅行速率有一對一的明顯

關係。事實上駕駛行為、一定點下游之幾何設計及其他狀況皆可影響

在一定點觀察到的車流特性。因此，密度、流率及平均旅行速率的實

際關係有很大的變異性。 

根據臺灣高速公路之車流資料[3]，圖 2.22~圖 2.26 顯示車流特性

之變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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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 國道 1 號車流密度與平均速率的關係 

 

 

圖 2.23 國 5 北上石碇出口匝道上游主線內車道之流率與平均速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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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4 國 3 北上竹山進口匝道下游中間車道之流率與平均速率關係 

 

 

 

圖 2.25 國 3 北上竹山進口匝道下游主線外車道流率與平均速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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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6 國道 1 號車流密度與流率的關係 

規劃、設計及評估非阻斷性車流路段之工作常根據現場資料所訂

定之代表性流率與平均旅行速率的關係。這些關係經常顯示在車流穩

定而且流率相同時，平均自由旅行速率較高的公路有較高的平均旅行

速率，其最大流率一般也較高，這現象如圖 2.27 所示。 

 

圖 2.27 國 5 北上 27.779K 雪山隧道流率與平均速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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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臺灣高速公路車輛偵測器所提供之平均速率估計值為式

(2.3)所代表之時間平均速率。理論上這些估計值不滿足式(2.6)之條

件，因此不宜用來探討流率、平均速率及密度(或占有率)的關係。但

是從規劃及設計的立場而言，車輛偵測器所提供的平均速率，不論是

時間平均值(式 2.3)或空間平均值(式 2.4)，只代表在一定點的車流狀

況，不能充分反映一公路設施之服務品質。此外，規劃及設計所依據

之流率與平均速率關係屬穩定狀況下之關係，在穩定狀況下，時間平

均速率與空間平均速率(亦即平均旅行速率)之差距很小，因此從應用

的立場而言，目前偵測器所提供的時間平均速率可當成空間平均速率

之近似值，但將來偵測器所估計之平均速率最好能改用式(2.4)所估計

之空間平均速率。 

臺灣車輛偵測器資料的應用還有另一個問題，如圖 2.14 所示，

目前所用之圓形及矩形偵測器線圈所占路段之長度不同，此兩種線圈

設置的實際感應範圍預計也不同。車流狀況相同時，不同感應範圍所

估計之占有率會不同。因此在同一公路或不同公路，用不同感應長度

偵測器所估計的占有率不能比較或整合，因而減低其應用價值。 

2.4.5 設計小時流量(Design Hour Volume or DHV)及設計流

率(Design Flow Rate) 

新的公路開通之後須能在其預期的服務年期(service life)內提供

合理的服務品質。服務年期的最後一年稱為設計年(design year)。在設

計年中，每小時的流量不同，根據最高小時流量所設計之公路會有過

度高之造價，選擇很低的小時流量來設計則會造成在設計年中常有壅

塞的狀況。 

根據美國一年中每小時流量分布的特性，美國州公路及運輸協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tate Highway and Transportation Officials, 

AASHTO)的公路設計規範[4]建議將設計年中流量第 30 高之小時訂

為設計小時(design hour)，設計小時的流量稱為設計小時流量(design 

hour volume, DHV)，此流量為雙向總流量，其值可估計如下： 

𝐷𝐻𝑉 = (𝐴𝐷𝑇)𝑛𝐾  (2.7) 

此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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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𝐴𝐷𝑇)𝑛 = 設計年之平均每日流量(輛/日)； 

K = 設計小時流量係數，為設計小時流量與年平均每

日流量之比值，亦可以尖峰小時流量與全日流量

之比例估計。 

式(2.7)中之設計小時流量係數隨公路之所在地而變，其值可能在

0.08 及 0.25 之間。K 值係根據常見尖峰小時流量與全天流量的關係

所估計。一般而言，市區道路或都會區公路上之尖峰小時流量占全天

流量比例小於郊區公路，因此其 K 值較低。 

設計年之平均每日流量可用複雜的方法來預測[5,6]，也可用下列

的簡單方法來估計： 

(𝐴𝐷𝑇)𝑛 = (𝐴𝐷𝑇)𝑜(1 + 𝑖)𝑛 
(2.8) 

此式中， 

(𝐴𝐷𝑇)𝑜  = 公路建造完成時之平均每日流量(輛/日)； 

     i = 需求流量之年成長率(%/100)； 

     n = 服務年期(年)。 

雙向行車之公路在同一小時內之總流量很少會均勻的分布在兩

行車方向，公路之幾何設計必須根據車流較高方向之流量，此流量稱

為方向性設計小時流量(directional design hour volume or DDHV)。

DDHV 可估計如下： 

𝐷𝐷𝐻𝑉 = (𝐷𝐻𝑉)(𝐷)  (2.9) 

此式中， 

D = 車流之方向係數，亦即車流較高方向之流量

占設計小時流量之比例，其值大約在 0.5 及

0.6 之間。 

式(2.9)之 DDHV 代表在設計小時內，車流較高方向之平均流率。

如用 DDHV 設計公路，則在設計小時中，常可能因需求流率高於

DDHV 而造成壅塞。另一方面，如用很短時間內(如 1 分鐘或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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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最高流率來設計，則建設公路的成本可能會過度高。所以交通界普

遍的使用設計小時內尖峰 15 分鐘之流率來設計公路。此設計流率可

估計如下： 

𝑄15 =
𝐷𝐷𝐻𝑉

𝑃𝐻𝐹
=

𝐾𝐷(𝐴𝐷𝑇)𝑜(1+𝑖)
𝑛

𝑃𝐻𝐹
  (2.10) 

此式中， 

Q15 = 設計流率(輛/小時)，亦即尖峰 15 分鐘內車流較高方

向之流率； 

PHF  = 尖峰小時係數(peak-hour factor)。 

式(2.10)中之尖峰小時係數(PHF)代表尖峰小時流率與尖峰 15 分

鐘流率(單位均為輛/小時)之比值，此係數的值通常在 0.8 到 0.95 之

間。尖峰小時內流率隨時間的變化越小，其尖峰小時係數越高。 

2.4.6 容量(Capacity) 

阻斷性公路的容量指在一段時間內經常可維持的最高流率。阻斷

性公路車流之疏解斷斷續續，所以其相關容量須用在許多不同時段

內，經常能疏解的最大車數樣本來估計。以號誌化的路口為例，其臨

近車道上的車輛只能在綠燈、黃燈及全紅時段內進入路口。不同的綠

燈、黃燈及全紅時段內能進入路口的車輛數不同，因此必須在許多綠

燈、黃燈及全紅時段中蒐集最大疏解車輛數(在不斷有停等車欲進入

路口之狀況下)的樣本來估計容量。樣本數的大小視容量估計所需之

精確度而變，樣本數與估計誤差的關係如下[7, 8]： 

𝑒 = 𝑘𝑠√
2 + 𝑢2

2𝑛
 

  (2.11) 

此式中， 

e = 估計誤差值； 

k = 與信賴度(confidence interval)有關之參數； 

s = 分析對象(如速率)之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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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 0 (如果估計值為平均值) 或 1.04 (如果估計值為第 15

或第 85 百分位數)； 

n = 樣本數。 

式(2.11)中之 k 值隨估計結果信賴度的高低而變。常用的信賴度

為 95%或 99%，信賴度 95%及 99%之 k 值各為 1.96 及 2.575。 

非阻斷性車流路段的最高流率，常存在於車流穩定之狀況。但如

圖 2.25 所示，最高流率也可能存在於壅塞狀況。壅塞狀況下之最高

流率不宜用於規劃幾何設計，除非路段之運轉目的在於讓流率最大

化。此外，壅塞狀況下之最高流率其平均速率一般偏低，不宜用來訂

定控制策略。因此非阻斷性車流路段的容量指車流在未進入壅塞狀況

前，經常能維持之最高流率。換言之，容量為圖 2.21 所示在穩定及不

穩定狀況交界點之流率 Qmax。 

非阻斷性車流路段之容量隨經常能持續的時段而異，因公路設計

品質的好壞宜根據尖峰 15 分鐘或尖峰小時的車流狀況來評估，所以

容量應根據車流從穩定進入不穩定狀況之前 15 分鐘或 15 分鐘以上

之最高流率樣本的平均值估計。 

評估現況時可能須考慮整體尖峰車況，所以本手冊分析高速公路

基本路段(第四章)、郊區多車道公路非阻斷性車流路段(第十一章)及

郊區雙車道公路非阻斷性車流路段(第十二章)皆根據能持續 1 小時之

流率來制定容量。 

經常能持續 1 小時之容量大約為經常能持續 15 分鐘之容量的

96.5%。因為 1 小時之流量樣本比 15 分鐘之流量樣本難取得，所以估

計能持續 1 小時的容量可根據能持續 15 分鐘之容量估計值。 

穩定及不穩定狀況的交界點並不固定，車流從穩定狀況進入不穩

定狀況時之最大流率 Qmax也有顯著的變異性，如圖 2.24 所示。所以

根據如圖 2.21 所示之 Qmax 估計容量的工作需有大量最短 15 分鐘之

Qmax 樣本。另一估計容量之方法是根據如圖 2.22 所示之密度與平均

速率的關係訂定一代表性關係，然後用代表性關係估計代表性最高流

率來代表容量。總而言之，容量是一難以確定的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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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里程生產率 (Mileage Production Rate) 

里程生產率乃是指某一路段之車流在 1 小時內能產生之總里程。

此參數值為流率(1 小時流量)乘以平均速率，單位為車公里/小時。此

參數值反映某一路段之行車效率，因此可用來協助訂定設計標準及控

制策略。 

容量分析常用之流率與速度關係，時常不能明確顯示某一路段的

實際行車效率，且最大流率常常存在於速率相當低之壅塞狀況。將流

率、速率轉換成里程生產率與速率的關係，較容易決定行車效率最佳

的情況。 

以國 1 北上 92+900K 之車流為例，圖 2.28 顯示平均速率在 85 公

里/小時左右時，車流有可能從穩定進入不穩定狀況，而且塞車之後，

平均速率 55 公里/小時左右之相關流率最大。圖 2.29 明顯的顯示里程

生產率最高的速率在 85 公里/小時左右。如果為了增高流率而讓車流

進入壅塞並維持 55 公里/小時之平均速率，則里程生產率大幅下降，

因此規劃及訂定控制策略不宜只考慮流率及速率的關係。 

圖 2.29 中，里程生產率達到最高點之後，隨著速率之下降而減

少有兩原因。其中一原因是當密度稍微增加時，導致流率也隨之增加，

平均車速則隨著車距縮短而大幅下降。另外一個原因則是密度增加

時，流率及平均速率皆下降。這兩種情況皆表示車流面臨不穩定之狀

況。 

一般而言，如流率與速率關係明顯的顯示穩定及不穩定狀況之界

限，則里程生產率最高時之平均速率大約等於臨界速率，如果流率增

高時平均速率持續下降，直到速率降到相當低的程度時，流率才跟者

下降，則里程生產率最高時之平均速率會遠高於臨界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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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28 國 1 北上 92+900K 流率與速率關係 

 

 
里程產生率(1,000 車公里/小時) 

圖 2.29 國 1 北上 92+900K 里程產生與速率關係 

  

 

平
均
速
率 

平
均
速
率 



2-24 

2.4.8 間隙、間距、車距及後段車距 

在分析車與車之間的關係時，有四個常用的參數，本節用圖 2.30

來說明這些參數。 

間隙(Clearance or Gap) 

間隙指在同一車道上前車車尾(後緣)到後車車頭(前緣)之間的距

離(clearance)(如圖 2.30 之 S1)，或前車車尾與後車車頭通過道路某一

點之時間間距(gap)。支道車輛匯入或穿過幹道車流時必須利用間隙，

但利用間隙來分析時也須有車長的資料，因此間隙為不方便應用之參

數。 

間距(Space Headway) 

間距指在同一車道上前車車頭到後車車頭之間的距離(如圖 2.30

之 S2)，此距離等於兩車之間隙加上前車之車長。 

車距(Time Headway) 

車距指在同一車道上前車與後車通過一定點之時間差。通過時間

可根據車頭或車尾。現場調查時，車頭或車尾的實際位置常難以確定，

在這情況下可用前輪或後輪當基準。 

後段車距(Lag) 

如圖 2.30 中支道車輛 C 抵達 ab 線之時間為 tC，隨後幹道 A 車

抵達同一點之時間為 tA，則 C 車所能使用之車距等於 tA - tC。此車距

只是幹道 A 車及 D 車之間車距的一部分，tA - tC稱為後段車距。 

 

圖 2.30 車與車之相對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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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臨界車距(Critical Gap)及跟進時間(Follow-up Time) 

支道車輛若無路權則可能須利用幹道車輛之間的空隙來匯入或

穿過幹道車流。為便於分析這種行為，一般假設幹道上之車距小於一

特定值時，所有駕駛人均不能利用該車距，但車距大於特定值時，每

一駕駛人均會利用該車距，此特定的車距稱為臨界車距。如果幹道之

車距能讓多輛車使用，則支道車輛間之車距稱為跟進時間。 

訂定臨界車距的方法不一，例如美國運輸研究委員會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oard, TRB)1985 年之公路容量手冊[9]將臨

界車距訂為被駕駛人接受之車距的中間值(median)。TRB 2000 年的公

路容量手冊[10]則將臨界車距訂為幹道上能讓一輛支線車輛匯入或

穿過之最小車距。交通界對如何分析車距接受(gap acceptance)行為的

問題有不少的研究[11,12,13,14,15,16,17]。 

分析車距接受行為之一困擾是支道駕駛人有時面臨後段車距，有

時面臨車距，而且駕駛人可能拒絕了好幾個車距之後才接受一個車

距，接受的車距又可能比被拒絕的車距還短。為克服此困擾，Raff[11]

只考慮後段車距，並且將臨界車距 tC 訂為後段車距大於 tC 但被拒絕

的次數等於後段車距小於 tC但被接受的次數時的車距。Drew[14]則考

慮每一駕駛人所拒絕的最長車距及最終接受的車距，實際能被接受的

車距理應在此兩車距之間。根據 Drew 之建議，臨界車距的估計方法

如圖 2.31 所示。 

 

圖 2.31 臨界車距 tC估計方法示意圖 

車距t

間
隙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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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0 號誌週期長度(Cycle Length)、時相(Phase)、綠燈時段
(Green Interval)、黃燈時段(Yellow Interval)、及全紅

時段(All-red Interval) 

為了減少危險的衝突，號誌控制須在一段時間內只讓在特定車道

上的車輛或特定的行人群進入路口，這一段時間稱為一時相。一時相

可讓車輛專用、行人專用，或人車共用。車輛專用或人車共用的時相

一般分成綠燈、黃燈及全紅三時段。黃燈時段警告車輛駕駛人及行人

紅燈號即將顯示，屆時將失去通行路權。全紅時段為讓黃燈時段結束

後，還在路口內的車輛離開，直到下一時相之車輛得到綠燈時段。在

全紅時段中，所有行進方向的駕駛人同時看到紅燈。 

最單純的號誌控制為二時相，從第一時相綠燈開始到綠燈又回到

第一時相所需的時間稱為週期長度。通常各時相的黃燈及全紅時段為

固定值，定時號誌控制(pretimed or fixed-time control)在ㄧ長時間內讓

各時相的綠燈時段固定不變。觸動化號誌(traffic-actuated signal)或適

應性號誌(adaptive signal)的綠燈時間隨車流而變，因此沒有固定的週

期長度。    

2.4.11 停等車疏解車距(Queue Discharge Headway)、飽和車

距(Saturation Headway)及飽和流率(Saturation Flow 

or Saturation Flow Rate) 

如圖 2.32 所示，在ㄧ號誌之紅燈時段內，車輛可能形成停等車

隊，綠燈時段開始之後，在第 1 停等位置的車輛先進入路口，隨後各

停等位置的車輛依序進入路口，此現象稱為停等車隊的疏解。 

 

圖 2.32 停等車隊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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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將一停等車車尾通過停止線的時間訂為該車的疏解時間，則

第 1 車之疏解時間為從綠燈開始到該車車尾通過停止線所需的時間，

此時間亦稱為第 1 輛車之疏解車距。第 1 輛車之後，第 i 輛停等車的

疏解車距等於其疏解時間 ti 與其前車(第 i-1 輛)疏解時間 ti-1 之差距(ti 

- ti-1)。現場調查時，車尾的實際位置有時難以確定，在此情況下，疏

解時間可用後輪當基準。 

在第 1 停等位置的車輛通常有較高的平均疏解車距，隨後停等車

的平均停等車距逐漸減少。傳統分析號誌作業的方法[10]假設第 4 或

第 5 停等位置後之車輛的平均疏解車距會趨近一大致穩定的平均值，

如圖 2.33 之 Hs所示，此穩定平均疏解車距稱為飽和車距。如飽和車

距等於 Hs秒，則飽和流率等於 3,600/Hs (輛/小時)。 

  

圖 2.33 停等疏解車距隨停等位置變化的傳統觀念 

根據上述的傳統觀念，一時相之停等車疏解率隨時間變化的特性

如圖 2.34 所示。綠燈時段 G 開始之後，疏解率迅速上升，達到一穩

定的飽和流率 Qs，然後在黃燈時段 Y 及全紅時段 AR 降到零。圖 2.34

流率曲線與橫軸所造成的面積代表在一時相中最多能疏解的車數，此

面積可用圖中一長方形的面積來替代。圖中 A1的面積若等於 A2的面

積，則 L1 代表起動疏解時的損失時間(Start-up lost time)。如 B1 的面

積等於 B2 的面積，則 L2 代表燈號轉換期間(亦即黃燈及全紅時段)的

損失時間，L1 及 L2 之和代表一時相的損失時間。ㄧ時相的有效綠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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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Ge則等於時相之長度(G + Y + AR)減掉損失時間(L1 + L2)。 

 

 

圖 2.34 傳統停等車疏解之觀念 

如果傳統的停等車疏解特性可合理的代表實際疏解特性，則一車

道的容量可簡易估計如下： 

𝑄𝑚𝑎𝑥 = 𝑄𝑆
𝐺𝑒
𝐶

 (2.12) 

此式中， 

Qmax = 容量(輛/小時/車道)； 

Qs = 飽和流率(輛/小時/車道)； 

Ge = 有效綠燈時間(秒)； 

C = 週期長度(秒)。 

但是傳統的疏解觀念常與實際的疏解特性有顯著的差異。以美國

紐約州長島 3 處號誌化路口為例，圖 2.35 顯示平均疏解車距持續下

降，並沒有在第 4 或第 5 停等位置之後就呈現穩定狀況的現象[18]。

本所在臺灣蒐集的現場資料也顯示除了左轉車流有非常少的例外之

外，市區及郊區停等車隊疏解率沒有達到一穩定飽和流率的狀況[19,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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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B2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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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如圖 2.36 所示。因此，式(2.12)估計車道容量的方法不適用

於分析臺灣的號誌化路口。比較簡單又可靠的方法是根據如圖 2.37所

示之疏解車數與綠燈長度(及黃燈、全紅時段)的關係來估計一時相內

可疏解之最大車數。 

 

 

圖 2.35 紐約州長島 3 處號誌化路口停等車疏解車距之特性 

 

 

圖 2.36 臺灣市區及郊區直行停等車疏解率之特性 

疏
解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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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7 停等車疏解車數與綠燈時段之關係 

2.4.12 路口車輛延滯(Delay) 

廣義而言，車輛延滯代表因車輛不能以自由速率行進而增加的旅

行時間。延滯可能是在正常車流中車與車之間的干擾所造成，也可能

是因受號誌或「停」、「讓」控制所造成。 

圖 2.38 顯示車輛通過一路口的三個可能軌跡。AB 代表車輛能以

自由旅行速率持續行進並在瞬間 t1通過 S 點之停止線的情況。AC 代

表車流中車與車顯著干擾，因此車輛只能以比自由速率低的速率持續

行進，在瞬間 t2通過停止線。AD 代表車輛須減速、停等，然後加速

在瞬間 t5時通過停止線的情況。車輛延滯的性質可能從這些軌跡來探

討。 

圖 2.38 中 t5 與 t1 的差距代表因車與車之間互相干擾及交通控制

的約束造成從 A 點通過 S 點時的總延滯，t5及 t2的差距則代表交通控

制的約束所造成的延滯。這兩種延滯不容易從現場調查來估計，因為

必須先估計平均自由速率或因車與車之間互相干擾所產生的平均速

率，才能估計 t1及 t2。建立分析性模式(analytical model)來估計 t5 - t1

或 t5 - t2之平均值也相當困難。 

圖 2.38 之停等延滯等於車輛受阻擋而不能前進的時間。此延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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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因減速及加速所產生的額外旅行時間，但從駕駛人的立場而

言，停等時間是很難以接受的行車狀況。此外，停等延滯的現場調查

相較比較容易，因此適用於評估阻斷性車流的設施。 

 

     圖 2.38 車輛軌跡示意圖 

 

2.4.13 小客車單位量(Passenger Car Unit or PCU)、小客車當

量(Passenger Car Equivalent or PCE)及小車當量 

目前各國使用的容量分析方法常依賴分析性模式，為分析方便，

不同車種常用小客車當量轉換成對等之小客車單位量。分析臺灣公路

車流最少須考慮 5 車種：機車、小車、大客車、大貨車及聯結車。本

手冊所指的小車包括小客車、廂型車及小貨車。這些小車之運轉特性

沒有顯著差異，所以本手冊所稱之小客車當量實值上等於小車當量。

若有必要聯結車可分成半聯結車及全聯結車。 

如果考慮每一車種，則分析方法會變得很複雜，不易應用，而且

建立分析方法所需的資料相當龐大。在這些限制下，本手冊有幾章只

將車種分成小車及大車。本手冊所指之小車不包括機車。大車則包括

大客車、大貨車及聯結車。 

一車種的小車當量可從許多不同的角度來衡量[23]。例如一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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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車道在大車(或機車)比例為 P1時之飽和容量為 Q1，大車(或機車)比

例為 P2時之飽和容量為 Q2，而每大車(或機車)之小客車當量為 E，則

下列關係必須存在： 

𝑄1(1 − 𝑃1) + 𝑄1𝑃1𝐸 = 𝑄2(1 − 𝑃2) + 𝑄2𝑃2𝐸 (2.13) 

換言之，大車(或機車)之小客車當量可估計如下： 

𝐸 =
𝑄2(1 − 𝑃2) − 𝑄1(1 − 𝑃1)

𝑄1𝑃1 − 𝑄2𝑃2
 (2.14) 

但如將大車(或機車)轉換成小車的目的在於估計平均延滯，則從

式(2.14)所求得之小車當量不一定適用。 

機車在車道寬超過大約 2.5 公尺之車道上有併行的可能。併行的

可能性預期會隨機車比例增加而增高，而對應每機車所擁有的平均車

距也隨之減低。換言之，機車之小車當量會隨車道寬及機車比例而變，

機車比例越高，其當量越低。 

分析非阻斷性車流之工作常用在平坦路段、沒有大車而且車流穩

定狀況下之代表性流率與速率關係作基準。如果分析路段有顯著的坡

度或有大車，則訂定適當的小車當量會遭遇到困擾。德國交通界認為

小客車當量不適合德國的交通狀況，所以德國之公路容量手冊[24]不

採用小客車當量之觀念分析坡度路段。 

圖 2.39 可用來說明小車當量不適用於分析坡度路段的理由。此

圖顯示在一平坦路段且只有小車(坡度=0%；大車比例=0%)之流率與

速率關係，也顯示在 4%上坡地點，有 30%大車時之流率與速率關係。

假設上坡地點流率為 700 輛/小時/車道之平均速率為 57 公里/小時，

而此流率轉換成平坦路段之小車流率為 1,300 小車/小時/車道。又假

設轉換成小車之後之車流屬穩定車流(未進入壅塞狀況)。則從圖 2.39

可知對等小車車流之平均速率為 94 公里/小時。原來平均速率只有 57

公里/小時之車流很顯然與轉換後平均速率 94 公里/小時的車流有顯

著不同的性質，兩者不能視為對等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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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9 車流轉換前後狀況說明圖 

估計平坦路段非阻斷性車流中車輛之小車當量須符合轉換之後

的對等小車車流與原來車流有大致相同速率之原則。在此情況下，下

述方法可用來估計小車當量。 

假設某 5 分鐘內之車流狀況大致穩定（速率沒有大變化），則其

混合車流之流率可根據下式轉換成對等小車流率：  

𝑄𝑠 = 𝑄(1 − 𝑃) + 𝑄𝑃𝐸 (2.15) 

此式中， 

Qs =  速率與混合車流速率大致相同時之對等小車流率

(小車/小時)； 

Q = 混合車流之流率(輛/小時)； 

P  = 非小車之車輛比例； 

E = 非小車之車輛的小車當量。 

若將式(2.15)中之流率用相關之平均車距來代替，則可改寫為 

𝐸 = 1 +
1

𝑃
(
𝐻

𝐻𝑆
− 1)  (2.16) 

平
均
速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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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式中， 

𝐻 = 混合車流之平均車距(秒)； 

HS = 對等小車車流之平均車距，亦即車流中只有小車時之平

均車距(秒)。 

應用式(2.16)必須選擇只有小車且平均速率大致等於混合車流平

均速率的車流，做為比較之基準。如果混合車流只有小車及大客車(或

其他車種) ，則混合車流之平均車距 H 受下列 4 種跟車狀況時之平均

車距所影響： 

1. HSS： 小車(代號 S)跟隨小車之平均車距(秒)。 

2. HBS： 小車(代號 S)跟隨大客車(代號 B)之平均車距(秒)。 

3. HSB： 大客車跟隨小車之平均車距(秒)。 

4. HBB： 大客車跟隨大客車之平均車距(秒)。 

如果有上述 4 種跟車型態之平均車距，則混合車流之平均車距可

估計如下： 

𝐻 = 𝐻𝑆𝑆(1 − 𝑃) + 𝐻𝐵𝑆𝑃(1 − 𝑃) + 𝐻𝑆𝐵(1 − 𝑃)𝑃 + 𝐻𝐵𝐵𝑃
2 (2.17) 

此式中， 

P = 大客車比例。 

估計 HSS、HBS、HSB及 HBB需大量的現場資料。小車跟隨小車的

平均車距 HSS可利用在 5 分鐘內只有小車時之資料來估計。圖 2.40 為

偵測器資料所顯示之 HSS的一樣本。此圖顯示 HSS隨速率而變。HSS也

會隨路段所在地點而變。而國內缺乏不同車種跟隨車距的研究，所以

沒有本土 HBS、HSB及 HBB之資料。 

Drakopoulos 等人[25]在美國執行之大型研究計畫報告指出，大車

跟隨小車及小車跟隨大車的平均車距皆比小車跟隨小車之平均車距

長。根據該報告提供之不同跟車狀況下的平均車距，圖 2.41 顯示小

車跟隨大客車及大客車跟隨小車時，車距高出小車跟隨小車之額度。

而因大客車跟隨大客車之機率非常低，該報告未能提供可估計 HBB之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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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0 國 3 南下 32.735K 安坑隧道小車跟隨小車平均車距特性 

 

圖 2.41 因大客車之存在所造成之額外車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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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上，車速越高，車距會增長，車輛長度對駕駛行為（如車距）

的影響會越不明顯。因此在高速情況下，HBS、HSB及 HSS的差異會消

失。換言之，速率越高，小車當量會越趨近 1.0。 

式(2.16)只能用來估計車流中只有小車及另一車種時，另一車種

之小車當量。如果車流中不只有一種非小車之車種，則式(2.16)只能

用平均車距 H 來估計所有非小車車種之綜合小車當量，而不能用來

同時估計所有車種的小車當量。 

如能從現場資料估計平均車距 H (流率之倒數)及所有非小車之

比例，則可從式(2.16)估計個別車種之小車當量，再用一近似方法估

計綜合小車當量如下： 

𝐸 = 1 + 𝑃1(𝐸1 − 1) + 𝑃2(𝐸2 − 1) +⋯+ 𝑃𝑛(𝐸𝑛 − 1)  (2.18) 

此式中， 

E = 綜合小車當量； 

Pi = 第 i 種非小車之比例(i=1, 2,…., n); 

Ei = 根據式(2.16)所估計，第 i 種非小車之

小車當量(i=1, 2,…, n)。 

為方便起見，交通調查資料常將所有車輛用小車當量轉換成小客

車單位量。轉換的方法如下： 

𝑃𝐶𝑈 = ∑𝑄𝑖𝐸𝑖 (2.19) 

此式中， 

PCU = 小客車單位量(小車)； 

Qi = 車種 i(包括小車)之車輛數(輛)； 

Ei = 車種 i 之小(客)車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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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容量分析 

規劃、設計新的公路或評估現有公路以訂定改善策略時，須了解

在特定的車流、幾何、交通控制及其他狀況下，公路設施所提供之服

務品質。設計或評估行人設施時也需有類似的資料。容量分析的目的

在於提供這些有關服務品質的資料，而不是只估計容量。 

服務品質指從使用者角度所感受之交通運轉的好壞，其涵蓋層面

廣泛，例如安全性、速率、舒適程度、延滯時間、停車時間及頻率、

行車資訊、旅行時間之變異性等。為了提供客觀的評估，服務品質需

用特定的績效指標(measure of effectiveness, MOE)來衡量。   

2.6 績效指標之選擇 

不同性質之交通設施需用不同的指標來衡量，同一類型的設施也

可從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績效指標來評估。以雙車道的容量分析為

例，目前各國正在使用或曾建議使用之一些指標包括[9, 26, 27, 28, 

29]： 

․延滯百分比(percent time delay)。 

․跟車百分比(percent follower)。 

․平均速率(average travel speed)。 

․平均速率與自由速率或速限之比例。 

․跟車密度(follower density)。 

․車流密度(traffic density)。 

․超車比例(overtaking ratio)。 

適用於容量分析的績效指標需有四個特性。第一，指標必須能反

映使用者對服務品質感受的程度。第二，指標必須能讓交通機關容易

使用來協助規劃、設計或評估的工作。第三，績效指標值須能直接從

現場調查的資料來訂定。第四，如無現場資料可用，績效指標值須能

用一分析性模式或模擬模式來估計。 

績效指標之選擇隨分析對象的性質而變。例如 2011 年之公路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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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手冊所用的指標包括高速公路之「V/C 比」及「平均速率與速限的

差異」，市區高架快速道路及地下道之車流「密度」，號誌化路口之「停

等延滯」，非號誌化路口之「保留容量」，郊區雙車道公路之「延滯時

間百分比」，行人設施之「平均行人占有面積」等。本手冊仍有許多

章沿用 2011 年之版本，大幅修正過或新增之章(如第 4、第 8、第 11

及第 12 章)所用之指標則與舊版有差異。 

本所修正各章之原則是採用「需求流率/容量(V/C)比」及「平均

速率/速限比」評估所有非阻斷性車流路段，並單獨使用「平均速率/

速限比」評估有號誌化路口之市區及郊區幹道。不繼續採用平均速率

與速限差距之原因是因為當使用差距當指標時，必須根據不同速限以

訂定不同服務水準藉以劃分等級標準，一旦公路設施之最高或最低速

限改變，超過容量手冊原定的範圍，則沒有評估標準可用。平均速率

/速限比之應用較為方便，近年來多數參與公路容量討論的交通界人

士傾向採用比值以評估與速率有關之服務品質。 

2.7 服務水準等級 

容量分析所得績效指標值可直接用來協助規劃及設計或建立改

善策略的工作。例如分析結果若顯示一路段之車流可維持 80 公里/小

時的平均速率，則此速率很顯然的可直接用來判斷分析路段的服務品

質是否符合要求。 

但臺灣交通界長久以來已習慣將服務品質分等級的做法，所以本

手冊的分析方法也根據績效指標的估計值，劃分服務水準等級。如一

設施可用單一績效指標來評估，則服務品質可劃分為 A, B, C, D, E 及

F 級。A 級代表最佳的服務水準，F 級為最差的服務水準。如同一設

施需用另一指標來評估，則其相關服務品質可分成 1, 2, 3, 4…級。其

中，第 1 級為最佳，而該設施之合成服務水準可用 A1, A2, B2…等來

代表。 

服務水準的等級劃分常有主觀性，例如平均延滯是否必須在 10

秒以下或 15 秒以下才能算是 A 級或是第 1 級的服務水準，並沒有客

觀條件來確定。幸好只要交通界用同樣的標準來分等級，這困擾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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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應用分析結果的問題。 

劃分服務水準等級會產生一比較難以處理的問題。這問題是績效

指標值有極小的變化時，服務水準可能升或降一級，但實際的服務品

質並無實質的差別。在這情況下，分析結果的使用者宜考慮外在因素

(如財源、民眾之要求、設施之重要性等)來做決定。 

本手冊根據需求流率/容量(V/C)比所訂定的服務水準等級劃分

標準與 2011 年版之標準有差異。例如 2011 年手冊將高速公路基本路

段 V/C 比不超過 0.35 之情形訂為 A 級服務品質，但本手冊將 A 級的

上限降為 0.25。這是因為近年來臺灣非阻斷性車流路段之現場資料經

常顯示車流密度從接近 0 輛/公里稍微增加時，平均速率就有明顯下

降之趨勢。這現象表示 A 級所代表之自由旅行狀況的範圍很窄，所以

用 0.25 做為 A 級的上限較為合理。 

此外，近年來之現場資料亦顯示 V/C 比超過 0.8 時，車流常從穩

定進入壅塞狀況。因此本手冊將 C 級及 D 級的界線從 2011 年版的

0.85 調降為 0.80。 

2.8 分析性模式(Analytical Model)及模擬模式

(Simulation Model) 

分析單純的交通運轉時，本手冊採用以公式及圖表為基礎之分析

性分析方法。但許多交通運轉，如號誌控制、坡度路段的車流及郊區

雙車道上之超車行為，需利用電腦模擬模式直接當作分析工具或協助

發展分析性模式。分析性分析方法常涉及許多步驟，方法之使用容易

產生錯誤。應用模擬模式之前必須建立一輸入檔，輸入檔的建立也容

易發生錯誤。 

為了協助公路容量之分析工作，本所提供 2021 公路交通系統模

擬(2021HTSS)模式及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這些分析工具

及相關說明檔可從「臺灣公路容量分析專區」網站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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